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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擴展學生國際視野，促進教育與文化交流，鼓勵本校學生出國研修，依據「教育部鼓勵

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作業要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所示  

(一)、凡與本校有簽訂合約，該合約之交換對象為本校各系所之學生。  

(二)、由校外機關（如教育部）透過學校補助之國外研修專案交流計畫，委託本校甄選者，依

該專案計畫之規定辦理，如無特別規定，則依本辦法辦理。  

(三)、如為學院對學院、系所對系所簽訂之合約，其交換對象限定為該院系所之學生，則由各

學院或系所依簽約內容或對方要求自行甄選所屬學生；如有多餘名額時，可開放給其他院系所

之學生，並以主辦院系所為雙主修或輔系者優先選擇。 

三、申請者所需具備之基本條件如下 

(一)、於當學期已註冊之大學部學生或研究生。  

(二)、外語能力(含英語或進修國語言)符合交換學校要求或教育部之最低標準。  

(三)、學業成績優良，操行成績達八十分(含)以上。  

(四)、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本國學生。  

(五)、未曾或未同時領取政府預算所提供累計逾一年以上留學獎助金者。  

(六)、參加甄選之同學，應符合欲申請學校之各項資格要求。 

四、申請時所需繳附資料如下  

(一)、報名表一份  

(二)、歷年中、英文成績單一份  

(三)、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一份  

(四)、學生證影本及在學證明正本各乙份  

(五)、有效期限內之語言測驗成績証明文件。  

(六)、教師英文推薦函二封  

(七)、英語或進修國語言自傳(簡述專長、興趣、社團活動、得獎事實等)  

(八)、出國學習計畫一份(須附英語或進修國語言版) 

(九)、曾獲重大獎項者可選擇性檢附得獎證明（限大學後或二年內之得獎）  

(十)、交換或研修學校需繳附之資料 

(十一)、參與國際交流活動、社團活動及其他有利審查之資料 

五、甄選程序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初選：國際事務處發函公告後由系所受理學生的報名申請。系所依據本辦法進行初選，



並依據錄取員額選出合格者，再將合格者之相關文件送至教務處審定抵免學分及採認學

生作業核准後，於期限內將錄取者文件轉送國際事務處彙整實施複選作業。  

(二)、複選：由「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研修獎助甄選委員會」進行審查，必要時舉行口

試，將錄取者轉送國際事務處薦送合作學校。  

(三)、審查錄取結果將公佈於本校網站及個別通知學生。 

六、學分抵免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學分抵免之實施，由各系所主管依據各系所相關規定及教務處學分抵免相關準則辦理。 

(二)、本校學生於姐妹校選課，應先徵求所屬系 (所)主管意見，並由姐妹校將其選課資料寄至

本校核備。  

(三)、學生出國進修期間所修習科目及學分之抵免，應依各系所及教務處之審核予以採認。其

出國進修時間得列入修業年限。 

(四)、本校學生在外國進修之各科成績，應於交換學校每學期結束後兩週內，由該校密封寄至

本校教務處登錄或攜繳交正本登錄。 

七、辦理出國手續之注意事項如下所示  

(一)、交換或研修學生應先在本校完成註冊手續，其有關繳費事宜，依兩校協議辦理。  

(二)、具役男身份之在學學生，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理辦法」規定，於預訂出國日期四十

天以前，繳交相關證明文件，辦理役男出境申請。 

八、四年制學生與研究所學生，出國研修以不超過一年為原則；二年制學生，出國研修以不超過

半年為原則，或依各交流協議期限辦理。 

九、交換學生如有延長之需求，應於姐妹校該學期期末考一個月前提出申請，並需符合下列條件: 

(一)、經姐妹校之國際合作單位同意。 

(二)、大學部學生須獲姐妹校之指導老師同意，研究所學生須獲姐妹校及本校指導老師之同意。  

(三)、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四)、在姐妹校當期成績平均須達 B或同等級以上以上 (可於學期結束後補交)，若平均未達標

準，則撤銷延長申請。  

(五)、延長交換期限之選修課程須為專業課程，由該生所屬系所認定之，且延長期間仍須符合

行政契約書之相關規定。  

(六)、該生於延長期限不能影響到下學期新申請交換生之名額限制。  

(七)、申請延長交換期限之學生不再另外增加出國補助金額。 

十、為使本校學生在學校內能夠分享有限的資源，甄選時委員會得優先錄取未曾領取學校或政府出

國補助款項的同學。此外，甄選時委員會得以學院為單位，分配錄取名額，並以非應屆畢業同

學優先錄取。 

十一、為使本校其他學生能有機會分享各專業領域赴國外研修同學的經驗，國外研修同學有義務在

返國後得擔任校內義工(或工讀生)，接受國際事務處及語言中心之指派，以包含演講、小組討

論、文章發表等各種方式分享其國外研修的經驗。 

十二、獲選通過之學生，其研修獎助金補助辦法另訂之。 

十三、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